
昆明市呈贡区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呈贡学校2026年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56号）文件精神，昆明市呈贡区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呈贡学校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学校日常办公经费、教师培训、水电费、日常维修维护等支出。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呈贡学校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08981560

地址：呈贡区吴家营街道韶光街516号

联系电话：0871-64194156
法人代表：马云凤

经费来源：一般公共预算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
项目基本概况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项目旨在保障和提升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转和教学质量，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该项目主要用于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公用经费支出，包括教学设备购置、校舍维护、教师培训、学生活动、校园安全等方面的经费需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学校在经费使用上的差距，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财政管理规定执行，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定期进行审计和绩效评估，以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内容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项目的实施内容主要包括保障学校日常运转所需的公用经费支出，如教学设备采购、校舍维护与修缮、教师培训与专业发展、学生活动组织、校园安全管理等。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确保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项目严格执行财政管理规定，加强资金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切实支持义务教育学校的发展需求，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学生共1561人，按照每生每年720元的经费标准，按照区级分担比例12.8%，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区级资金为1561*720*12.8%=143,861.76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为全面落实规范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管理与使用，保证学校教学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学校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规范资金管理，严格经费使用流程，抓实过程监管，统筹校内师资与场地资源，提升使用效率，确保每一笔经费支出都合理合规，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资金支持，学校教学设备得到更新，校舍环境得到改善，教师专业能力得到提升，学生活动更加丰富，校园安全得到保障。资金使用规范透明，有效促进了教育公平，为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城乡义务教育区级资金的支出，维持学校教学的正常进行，为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城乡义务教育区级资金的支出，维持学校教学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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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对象数
	=1561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